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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签署的《框架协议》仅为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对重组事项的初步意向，

并非最终的重组方案，重组的最终方案以各方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。 

 本协议签署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决

策审批程序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，有关

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一、《框架协议》签署的基本情况 

2018 年 3 月 2 日，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全

资子公司上海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上海星庚”）拟通过支付现金

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程炳杰、王武合计持有的宁波中凯润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称

“中凯润”）60%的股权，其中包括程炳杰持有的 59%股权，王武持有的 1%股权。

详细内容如下： 

二、《框架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主体介绍 

甲方：上海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上海星庚”或“受让方”） 

住所：上海市闵行区闽虹路 166号城开中心 32层 1001室 

法定代表人：梁衍锋 

乙方：程炳杰，男，1988 年 3 月 6 日 身份证号：332522198803060315             

（下称“乙方 1”） 

住所：浙江省青田县温溪镇天水路 8号 

乙方：王武，男，1972 年 3 月 15 日 身份证号：519004197203153935             

（下称“乙方 2”） 

住所：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西阁里 115 号 



（乙方 1、乙方 2合称为“乙方”或“转让方”） 

丙方：宁波中凯润贸易有限公司 （下称“目标公司”或“中凯润”） 

住所：浙江省宁波保税区鸿海商务楼 120-7室 

法定代表人：程炳杰 

（二）重组方案 

1、标的资产 

甲方及乙方同意并确认本次交易的内容为：甲方向乙方支付现金购买经本协

议第一条规范后目标公司 60%股权，其中乙方 1转让 59%，乙方 2转让 1%。 

甲乙双方确认，甲方有权根据对目标公司的审计和尽职调查结果判断是否继

续收购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。若甲方决定继续收购股权，乙方同意并承诺自

乙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审计及评估报告出具之日起的【60】个工作日内，以相

关评估经审计机构确定的审计及评估价值为基础，与甲方就收购目标公司 60%股

权相关事宜签署正式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若甲方决定放弃收购乙方股权，甲方

应立即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，自该通知发出之日起本协议即告解除。 

2、交易价格及定价原则 

双方同意并配合双方共同认可的具备证券、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

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以【2017】年【12】月【31】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和评估，

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，转让价格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基础计算不

作溢价，最终转让价格由双方在审计及评估价值基础上最终协商确定。 

3、交易支付方式 

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支付。 

4、现金对对价的支付期限 

在正式协议签订后【10】个工作日内，目标公司完成内部及外部审批手续后，

甲方向乙方支付交易总价款的【50】%；股权交割完毕且工商备案登记完成后，

甲方向乙方支付交易总价款的【50】%； 

5、交割 

（1）乙方及目标公司应在正式协议签订之日起【10】日内完成内部及外部

审批程序，转让给甲方并修改目标公司章程，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

登记； 



（2）甲方应就上述目标公司股权交割事宜向乙方、目标公司提供必要的协

助。 

（三）重组推进  

各方将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，包括但不限于

标的资产的作价等交易方案，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程序和审批等。  

各方均同意，将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竭尽各自的最大努力，尽快完成为使

本框架协议约定目标实现所需要的任何行为。各方进一步同意，在框架协议生效

后，就本框架协议未尽事宜以补充文本或备忘录形式予以补充，该等补充文本或

备忘录构成本框架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  

三、风险提示  

自 2018 年 2 月 5 日停牌以来，公司及相关各方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

工作，本次签署的《框架协议》仅为交易双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框架性约

定，并非最终的交易方案，公司与投资人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若与《框架协议》

有任何内容不一致之处，均以正式协议为准。  

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，因此，本次重大资

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

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三月三日 


